
华东师范大学文件 
 

 

华师人〔2019〕1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

延聘工作的实施办法（2019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: 

为了更好地发挥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在教学、科研、学科建

设中的作用,学校对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延聘的相关规定进

行了修订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华 东 师 范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 月 17日 

 

 

 

 

 



2 

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

延聘工作的实施办法(2019 年修订) 
 

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有关退休和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，结合我

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实际情况，为完善我校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延

聘工作，特修订该实施办法。 

第一条  延聘对象 

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。 

第二条  延聘年限 

1.每次延聘期限原则上一至三年；  

2.1993 年底以前确定的博士生导师，原则上自然延聘至 68

周岁；1994 至 1996 年期间确定的博士生导师，原则上自然延聘

至 63 周岁。 

3.对学科建设有突出贡献的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，可由 60周

岁直接聘任至 65周岁。 

4.中科院院士、工程院院士、全国人大常委、全国政协常委、

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职务以及相当职务的教授，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办理。 

所有延聘人员的延聘年龄原则上最高不超过 70周岁。 

第三条  延聘条件 

根据教学、科研、队伍建设的需要，对于身体状况良好，可

顺利开展教学、科研工作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申请人，学校

可予以延聘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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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承担预期完成时间内的在研重大科研、教学项目(不含

未按时结题项目) 

1.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重点项目负责人； 

2.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及以上人

员； 

3.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负责人； 

4.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、重点项目负责人； 

5.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负责人； 

6.上海市重大科技项目负责人； 

7.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负责人； 

8.人文社科单个横向项目超过 100 万元（含）的项目负责人，

理工科单个横向项目超过 500万元（含）的项目负责人。 

上述项目根据国家、上海市规定调整。 

（二）教学工作突出 

1.国家级或上海市级教学名师获得者；  

2.近五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或上海市教学成果

奖（特等、一等）负责人或主要完成人；  

3.近五年国家级课程建设主要负责人。 

（三）仍在承担学科、基地建设的重要任务 

1.国家、教育部和上海市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； 

2.国家基础学科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负责人； 

3.国家、上海市重点建设学科负责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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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不符合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所列条件,但对学校学科、队

伍建设等有特殊贡献者。 

（五）受聘终身教授职务、符合延聘条件者，根据岗位需要，

经本人同意后自然延聘三年；延聘三年后本人提出需继续延聘，

且学校发展也需要，可优先考虑延聘。 

第四条  工作职责 

1.延聘期间，每学年应承担至少一门本科教学工作。个别承

担国家、省部级重大项目或重点实验室（基地）建设任务的，经

院系审核并报人事处，由科研、教学等职能部门核准后，可酌情

减少本科教学工作量。 

2.培养所在团队学科带头人和青年学术骨干； 

3.因承担项目原因被延聘者，应在延聘期间内保质保量完成

项目规定的任务。 

第五条  延聘程序 

1.由本人提出申请，各单位负责审核，于每年规定时间向人

事处提交次年需延聘（含自然延聘）的人员名单和材料； 

2.人事处会同有关职能部门，审核延聘申报材料，并推荐可

由 60 岁直接延聘至 65 岁人员名单； 

3.学校组织专家组评审； 

4.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评议； 

5.上报上海市教委审批； 

6.学校根据上海市教委的审批结果通知延聘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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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延聘工作管理 

1.各单位对被延聘人员提出延聘期间的工作要求； 

2.被延聘人员应根据学校和各单位的要求，承担相应的工作

任务和职责，并与各单位签订岗位职责书，报人事处备案。在聘

期内完成岗位职责的情况将作为再次申请延聘的重要参考。 

第七条  其他 

1.学校鼓励各单位采取多种聘用方式，充分发挥水平突出、

身体健康的退休教师或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，返聘退休教师

或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承担课程讲授或技术支撑工作。 

2.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 

3.华师人〔2015〕7 号《正高专业技术人员延聘工作的实施

办法》自本规定生效之日起废止。 

4.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 华东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月 17日印发   


